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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各委办局，县各直属单位：
现将《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工业园招商引资相关政策规定》印发给你们，希认真贯彻执行。
二00七年八月十三日
江苏滨海经济开发区工业园招商引资相关政策规定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推进力度，促进重大项目、外资项目和高新技术项目尽快落户工业园，特制定本规定：
一、土地方面
对来滨投资新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投资强度达到省级开发区标准的生产性工业项目，土地挂拍价为评估底价。对投资额较大的项目可以优惠提供项目用地，优惠价与挂拍价之间的差额部分可由县人民政府根据项目规模给予奖励，用于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税收方面
对来滨投资兴办的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其缴纳的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前3年全额奖励，后5年奖励5 0％。企业从亩平税收达到2万元之年度起，8年内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奖励50％。
三、规费方面
对来滨投资新办的工业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期间的证照办理和行政事业性规费，一律实行“零收费”。
四、服务方面
凡来滨投资的企业，从前置审批、备案(核准)、开工建设到项目验收投产的手续由投资商配合，项目引进单位承办或包办；除环保、安全生产检查外，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企业检查、收费，确需进入的必须经县优化办同意，凭“准入单”方可进入。



